
教師教學注意事項 附錄 業務承辦人：註冊課務-何素足(分機 2122) 

 附錄 p.1 回首頁 Back to first page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教學計畫表 

1、 作業時程： 

★為配合選課作業時程，請務必完成所任教科目之教學計畫表填寫，以利學生於選課前

查詢課程資料。 

★系統截止輸入時間為開學日。 

★逾期未輸入或未完整填寫者將會列紀錄於評鑑資料，請老師留意。 

2、 輸入路徑： 

教務資訊系統(新版)課務作業TC0102-填寫教學計畫表(Teaching plan) 

3、 +1 週次彈性教學說明 

1. 18 週課程採 17 週「+1 週次之彈性教學」，請老師規劃 18 週課程教學內容。 

2. +1 週次之彈性教學活動，請登載在教學計畫表第 18 週次欄位(教學進度主題、單元、教

材..等)，以便學生遵循，且避免日後之爭議；彈性教學可以安排自主學習（含數位學習）、

探究、實作與專題、或補救教學、考試等多元之學習活動，成果可計入學期成績。 

   例 1 

第 17 週  期末考 

第 18 週  彈性教學：於第 9 週~第 12 週期間至 Tronclass 教學平台查閱財報

議題探討之自主學習影片清單，完成學習並繳交報告。 

   例 2 

第 17 週  期末考 

第 18 週  彈性教學：於 5/19 校外教學，校外教學地點：臺北市立美術館。

於 6/16 前完成心得報告繳交。 

 

4、 113 學年度起新增「 聯絡方式」欄，請提供和學生的溝通管道（如 E-mail、Line、FB），

亦建議善用本校 Tronclass 教學平台公告課程相關資訊，以供學生查詢。 

5、 課程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(SDGS)關聯性調查(可複選)，請再次檢視是否完成。聯合國

永續發展目標(SDGS)參考資料：https://sdgs.un.org/goals 



教師教學注意事項 附錄 業務承辦人：註冊課務-何素足(分機 2122) 

 附錄 p.2 回首頁 Back to first page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

6、 教學計畫表編寫之重點提醒： 

★各週次授課進度與內容應具體，勿僅列章節編號。 

★詳列評量方式、評分方式標準及配分，避免產生成績評定不公平之爭議，對學生公告

後具契約效力，不應隨意更動。 

★授課課程若有「自編教材」，請勾選「自編教材」欄，以利後續填報智慧財產權檢核指

標作業。 

★課程進度規劃與安排，請留意行事曆上公告之放假日。 

★檢核教學計畫表填寫是否有缺漏：https://ap.usc.edu.tw/EAS/EASB/AA0112.aspx 
   (有在列表中即表示尚有部份項目未完成填寫)。 

7、 其他事項： 

★教學計畫表的中英文課程概要內容，若發現疏漏或非本課程資料，請洽開課單位更正。 
★多位教師授課及合授科目，請依學系安排之主開課老師上傳教學計畫表及維護。 
★密集式課程教學計畫表填寫方式，請於「進度內容」欄內填寫密集式上課日期、時間、

及課程內容。 

★教學計畫表所有欄位均為必填，輸入步驟及說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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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法 1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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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法 2. 

 

 
 


